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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1-00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持股比例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俞龙生、郑玉英、俞旻贝（俞赟为其曾用名）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已由8.36%降低至4.7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收到公司股

东俞龙生、郑玉英、俞旻贝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变

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根据俞龙生、郑玉英、俞旻贝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披露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俞龙生、郑玉英、俞旻贝合计持有公司 109,270,8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6%。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调整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1,006,993,000 股

调整为不超过 1,009,817,666 股，2017 年实际认购数量为 966,900,415 股，俞龙生、

郑玉英、俞旻贝合计持有公司股票调整为 109,270,8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2%。

2018 年 6 月，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7 股，俞龙生、郑玉

英、俞旻贝的持股数被动调整为 185,760,4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2%。俞龙

生、郑玉英、俞旻贝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之后，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 83,576,4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 

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俞龙生、郑玉英、俞旻贝合计持有公司 102,183,95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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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总股本的 4.74%，变动比例为 3.62%。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 持 股 数

（股） 

减 持 比 例

（%） 

俞龙生 大宗交易 
2019 年 12 月

11 日 8.74 3,370,000 0.16 

俞龙生 集中竞价交易 

2020 年 1 月

17 日 ~2020

年 2 月 26 日 

8.31 21,130,349 0.98 

俞龙生 集中竞价交易 

2020 年 5 月

18 日 ~2020

年 5 月 26 日 

8.04 4,487,500 0.21 

俞龙生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 7月 8

日~2020 年 8

月 18 日 

11.82 21,539,570 1.00 

俞龙生 集中竞价交易 

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1 月 27 日 

22.35 21,545,730 1.00 

郑玉英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 1月 7

日~2021 年 1

月 12 日 

27.48 11,503,350 0.53 

 

2、股东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有股份 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俞龙生 

合计持有股份 54,826,683 4.19  21,132,212 0.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1,132,212 0.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826,683 4.19  0 0 

郑玉英 

合计持有股份 43,351,331 3.31  62,193,915 2.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62,193,915 2.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351,331 3.31  0 0 

俞旻贝 
合计持有股份 11,092,841 0.85  18,857,830 0.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18,857,830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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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股份 11,092,841 0.85  0 0 

俞龙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

份 
109,270,855 8.36  102,183,957 4.7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102,183,957 4.7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9,270,855 8.36  0 0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俞龙生和郑玉英在公司201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中分别出具以下股份限售

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且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承诺已于2017年履行完毕，未出

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2、俞龙生和郑玉英在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中分别出具以下不减持股份

承诺：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六个月无减持公司

股票的计划。上述承诺已于2017年履行完毕，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3、俞龙生和郑玉英在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中分别出具以下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至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为止），其所控

制的公司或组织不会直接或间接的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

营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俞龙生和郑玉英严格遵守了本承诺，未出现

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http://www.cninfo.com.cn/

